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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可以清算吗为什么|房地产开发企业转
让存量房计算土地增值税时印花税可否扣除-股识吧

一、开发企业直接转让土地使用权时发生的印花税在计算土地增
值税时可否扣除？

不能扣除。
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不包括发生的印花税。

二、经济法基础中计算土地增值税时，已经计入管理费用的印花
税不许扣除，那怎么去辨别题目中的印花税

答：国税发[2006]187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
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关于土地增值税清算条件规定：
（一）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应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
1、房地产开发项目全部竣工、完成销售的；
2、整体转让未竣工决算房地产开发项目的；
3、直接转让土地使用权的。
（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税务机关可要求纳税人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 1
、已竣工验收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已转让的房地产建筑面积占整个项目可售建筑面
积的比例在85%以上，或该比例虽未超过85%，但剩余的可售建筑面积已经出租或
自用的；
2、取得销售（预售）许可证满三年仍未销售完毕的；
3、纳税人申请注销税务登记证但未办理土地增值税清算手续的；
4、省税务机关规定的其他情况。
因此，房地产开发企业符合以上条件的必须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

三、经济法基础中计算土地增值税时，已经计入管理费用的印花
税不许扣除，那怎么去辨别题目中的印花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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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增值税税金扣除项目不允许扣除的印花税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缴纳的印花税，
因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缴纳的印花税已经计入了管理费用，再扣除会形成重复扣除。
计算土地增值税时，题面会告诉你是不是房地产开发企业，非房地产开发企业缴纳
的印花税可以扣除。

四、房地产联合开发项目土地增值税如何清算

展开全部【问题】 我公司是房地产开发公司，与其他单位联合开发房地产项目，
我公司出土地，联合开发方出资金，开发产品三七分成。
我公司的土地增值税清算是针对我公司分取产品销售收入以及土地成本单独进行清
算呢，还是与联合开发方拉通计算整个项目的收入与全部开发成本进行土地增值税
清算，确定应纳税金，然后在税金总额内由我公司与联合开发方分摊税金？
【解答】 “合作建房” 是开发商在土地实施“招、拍、挂”之前拿地的重要途径
之一，利用该种方式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清算中需要准确把握政策的核心内容。
特别是联合开发的协议约定以及项目立项的办理方式，针对贵公司所描述的情况，
我们认为： 一、若联合开发方只取得房屋自用，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土地增值税一些具体问题规定的通知》（财税字[1995]48号）文件规定：“对于
一方出地，一方出资金，双方合作建房，建成后按比例分房自用的，暂免征土地增
值税，建成后转让的，应征收土地增值税。
”因此，对你们双方开发若是自用是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
若是对外销售，就要按规定计算缴纳土地增值税。
二、根据贵公司的情况，假设贵公司出地，建成后按比例分享三成，以贵公司为开
发主体并且建成后进行销售处理，在纳税处理上就应当以贵单位为主体，按整个项
目为单位进行土地增值税预征和清算。
贵单位所分配给联合开发方的开发产品应按照公允价值计算缴纳土地增值税，公允
价值可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2006]187号）文件第三条第（一）款的要求确认：
1.按本企业在同一地区、同一年度销售的同类房地产的平均价格确定；
2.由主管税务机关参照当地当年、同类房地产的市场价格或评估价值确定，对联合
开发方来说相当于用资金换取你单位建好的房产，贵单位相当于提前收取了联合开
发房的预售款。
贵单位应开具销售不动产发票给联合开发方。
三、如果贵公司不是开发主体，项目以联合开发方名义主体进行开发，则贵单位应
按照“转让土地使用权”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
分得房产自用暂免土地增值税，分成后再行转让就要另行计算土地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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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房地产开发企业计算土地增值税时，为什么不可以扣除印花
税？

你好， 很高兴为你回答问题！ 解析： 从你的提问中，就可以看得出，你的知识点
两个缺少：1、印花税在企业的会计处理中，是记入到了管理费用中的，2、只有在
房地产开发企业计算土地增值税进，管理费用是可以扣的，（其他企业是不可以扣
的），但是是有比例限制的，并不是以实际发生额全部扣除的。
下面我就具体的解析一下： 在计算土地增值税时，可以扣除的费用是与土地与房
屋转让相关的费用与税金的，如果是一般非房产企业，印花税也是要记入到管理费
用中的，但是管理费用是不可以扣除的，而印花税与转让土地与房屋有关，可以扣
除的，所以就得将印花税单独拿出来，放在土地增值税可扣除的税金中进行扣除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非房产企业扣除了印花税。
而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土地的开发与房屋的开发与转让的，所以
其所发生的费用全部都是与计算土地增值税相关的，原理上也是全部可以扣除的（
这里仅说“原理上”，后面会具体说到的）。
而这个印花税是在管理费用里面的，管理费用可以扣除，那么自然里面的印花税也
就自然而然的扣除的，所以我们看不到单独扣除印花税的影子。
这就是你所看到的现象，从而形成了你误解之处。
接下来，我再给你说说，开发费用扣除及其比例问题：
在土地增值税的扣除项目中：1、土地成本
2、开发成本、3、开发费用、4相关税金，5、加计扣除。
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就将开发费用与相关税金简单的说一下吧： 开发费
用：是由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管理费用是可
扣除的，但是并不是全额可以扣除的，而是对其有限额扣除标准的。
有两种情形，1、如果财务费用是真实的，有合法、合规的票据，符合规定，可以
全额扣除后，那么其余部分就是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的扣除了，规定不是按实际发
生或发票记载的金额扣除，而是以土地成本与开发成本两项之和的5%以内计算扣
除的（自然而然的印花税的扣除也就是这里面了）。
2、如果财务费用也没有规范的金额可以扣除的话，那么三项费用扣除就是以土地
成本与开发成本之和的10%以内计算扣除的。
再说税金，在交易过程中，只有印花税是在管理费用中扣除的，其他的营业税，城
建税与教育费用附加，都在发生时计入到了“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中了，所以就
是以相关税金的形式得以扣除的。
这就是对你以上问题的回答！ 如果还有疑问，可通过“hi”继续向我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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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土地增值税或者印花税的税率需要背下来吗

如果是考试，那是必须要背下来的，何况内容也不太多。
作为一名称职的会计，也应该熟记各种税率，不能总到网上查找吧。
如果是一名新手，马上不能熟记倒是情有可原。

七、已缴纳的契税清算土地增值税时可否扣除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清算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22]220号）
第五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为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契税，应视同按国家统一
规定交纳的有关费用，计入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中扣除。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21号）文
件第二条规定：“纳税人转让旧房及建筑物，凡不能取得评估价格，但能提供购房
发票的，经当地税务部门确认，《条例》第六条第（一）、（三）项规定的扣除项
目的金额，可按发票所载金额并从购买年度起至转让年度止每年加计5%计算。
对纳税人购房时缴纳的契税，凡能提供契税完税凭证的，准予作为”与转让房地产
有关的税金“予以扣除，但不作为加计5%的基数。
&nbsp；
对于转让旧房及建筑物，既没有评估价格，又不能提供购房发票的，地方税务机关
可以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实
行核定征收。
“&nbsp；
根据上述规定，单位转让旧房，首先要取得评估价格，评估价格中应当包括了购置
旧房时缴纳的契税的，因此不应再予以扣除，如果不能取得评估价格，则按财税[2
006]21号文件第二条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八、朋友们我想问一下//房地产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怎样清算呢?

纳税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进行土地增值税的清算：（一）房地产开发项目全
部竣工、完成销售的；
（二）整体转让未竣工决算房地产开发项目的；
（三）直接转让土地使用权的。
同时，对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主管税务机关可要求纳税人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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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已竣工验收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已转让的房地产建筑面积占整个项目可售建
筑面积的比例在85%以上，或该比例虽未超过85%，但剩余的可售建筑面积已经出
租或自用的；
（二）取得销售（预售）许可证满三年仍未销售完毕的；
（三）纳税人申请注销税务登记但未办理土地增值税清算手续的；
（四）省（直辖市）税务机关规定的其他情况。
对前款所列第（三）项情形，应在办理注销登记前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
对于符合清算条件，应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的项目，纳税人应当在满足条件之日起
90日内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清算手续。
对于符合第二种清算条件，税务机关可要求纳税人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的项目，由
主管税务机关确定是否进行清算；
对于确定需要进行清算的项目，由主管税务机关下达清算通知，纳税人应当在收到
清算通知之日起90日内办理清算手续。
土地增值税清算应该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为单位进行清算。
对于分期开发的项目，以分期项目为清算单位。
如果开发项目中同时包含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的，应分别计算增值额。
土地增值税是以转让房地产取得的收入，减除法定扣除项目金额后的增值额作为计
税依据，并按照四级超率累进税率进行征收。
（1）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部分，税率为30%；
（2）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100%的部分，税率为40
%；
速算扣除系数为5%；
（3）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100%，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0%的部分，税率为50
%；
速算扣除系数为15%；
（4）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0%的部分，税率为60%；
速算扣除系数为35%；
(5)房地产企业建设普通住宅出售的，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金额20%的，免征土地增值
税。
财法字[1995]第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
定。
其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增值额×适用税率－扣除项目金额×速算扣除系数征收办法。

九、房地产开发企业转让存量房计算土地增值税时印花税可否扣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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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改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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